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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海昌路1500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海昌路1500号 

法定代表人：周书忠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5年10月18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2014年11月28日 

注册资本：7,750.00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00780498777Y 

经营范围：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气体、液体分离及

纯净设备、园林机械、塑料制品、橡胶制品、制冷设备研发、

制造、销售；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道路货物运输。（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系专业从

事内燃机进气系统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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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包括内燃机进气系统及配件和园林机械两大系列。公司

是我国汽车零部件滤清器行业大型企业之一，为国内起草摩

托车及轻便摩托车空滤器行业标准的民营单位。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主要股东情况介绍 

（一）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周书忠先生、胡婉音女士、周恒跋先

生，其中周书忠和胡婉音系夫妻关系，周恒跋系周书忠和胡

婉音之子。周书忠直接持有公司 38.83%的股份，通过启恒投

资间接持有公司 14.04%的股份，合计持有公司 52.86%的股

份；胡婉音直接持有公司 23.30%的股份，通过启恒投资间接

持有公司 0.17%的股份，合计持有公司 23.46%的股份；周恒

跋直接持有公司 15.53%的股份。周书忠、胡婉音和周恒跋三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合计为 91.86%。 

周书忠先生：1969 年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

33260319690103****，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南京政治

学院，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现担任浙江省政协委员、浙

江省知联会常务理事兼新联会副会长，台州市政协常委、路

桥区政协常委、路桥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会长、广东

江门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副会长、江门市浙江商会常

务副会长，被评为路桥区拔尖人才、台州市首届优秀自主创

新青年企业家、台州市第十届优秀企业家。周书忠先生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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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创始人之一，自 2005 年 10 月公司设立以来即整体负责

公司的运营发展，现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除创立发行

人外，周书忠先生其他主要任职情况为：1998 年 10 月至今

任浙江恒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04 年 3 月至今任

广东恒勃滤清器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06 年 8 月至

2015年2月任浙江恒倍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

2009 年 8 月至 2017 年 3 月任台州汇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2010 年 9 月至 2019 年 11 月任江门市浙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2011年 3月至今任重庆恒勃滤清器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经理；2012 年 3 月至今任东莞铱诺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胡婉音女士，与周书忠先生系夫妻关系，1969 年生，中

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 33260319690129****，拥有美国永久

居留权，毕业于南京政治学院，本科学历。胡婉音女士系发

行人创始人之一，现担任公司副董事长。除创立发行人外，

胡婉音女士其他主要任职情况为：1998 年 10 月至 2002 年 1

月任浙江恒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0 年 8 月至

2016 年 7 月任浙江恒勃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14

年 5 月至今任启恒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 

周恒跋先生，系周书忠和胡婉音之子，1993 年生，中国

国籍，身份证号码为 33100419930404****，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周恒跋先生 2014 年 11 月至今担任发行人董事；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2 月任汉中市嘉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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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2015 年 2 月至今任浙江恒倍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经理；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任东莞金稞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20 年 3 月至今任台州恒倍康过

滤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20 年 5 月至今任台州恒

倍康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20 年 9 月至今任宁波

恒倍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 

（二）主要股东情况介绍 

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为周书忠、胡婉音、台州启恒

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周恒跋，基本情况如下： 

1、周书忠 

周书忠先生简历参见“三、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主要股东

情况介绍/（一）实际控制人情况”相关内容。 

截止本情况介绍出具日，周书忠直接持有恒勃股份

38.83%的股份。 

2、胡婉音 

胡婉音女士简历参见“三、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主要股东

情况/（一）实际控制人情况”相关内容。 

截止本情况介绍出具日，胡婉音直接持有恒勃股份

23.30%的股份。 

3、台州启恒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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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台州启恒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  1,69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4 年 5 月 26 日  

营业期限  自 2014 年 5 月 26 日至 2024 年 5 月 25 日  

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路桥辽洋村卖芝桥东路888-20号4幢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胡婉音  

经营范围  投资咨询  

截止本情况介绍出具日，启恒投资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恒

勃股份16.77%的股份。 

4、周恒跋 

周恒跋先生简历参见“三、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主要股东

情况/（一）实际控制人情况”相关内容。 

截止本情况介绍出具日，周恒跋直接持有恒勃股份

15.53%的股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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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情况介绍》之盖

章页） 

 

 

 

 

 

 

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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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

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作为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勃股份”、“公司”或“发行人”）的辅导机构，拟订本辅导计划，并将依本

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对恒勃股份进行辅导工作。 

根据辅导计划的安排，本次辅导工作将促使恒勃股份按照《公司法》《证券

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规定，建立规

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独立完善的运行机制，形成健康、可持续的自我发展能力，

提高公司规范运营水平；督促恒勃股份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5%

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或其法定代表人）全面、正确理解和严格遵守《公

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掌握证券市场规范

运作和信息披露的要求；树立进入证券市场的诚信意识、法制意识；具备进入证

券市场的基本条件；对恒勃股份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尽职调查工作，为制作

规范的股票发行申报材料做好准备，确保下一步发行上市工作的顺利开展。 

现将辅导计划报告如下： 

一、辅导时间 

辅导期自中信建投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浙江

监管局”）报送备案材料后，浙江监管局进行备案登记之日起开始计算，至浙江

监管局出具监管报告之日结束。具体的辅导时间还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

局的要求以及发行人的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 

二、辅导机构及辅导工作小组的组成情况 

（一）辅导机构和主要辅导人员 

中信建投作为恒勃股份的辅导机构，委派葛亮、胡虞天成、詹科昂、尹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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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4 人组成恒勃股份 IPO 项目辅导小组，开展恒勃股份的辅导工作，其中葛亮

为本次辅导工作小组负责人，协调辅导过程中的相关事宜。辅导人员均具备有关

法律、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有较强的敬业精神。 

（二）其他辅导人员 

恒勃股份已聘用的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国枫律师事务

所的执业人员将在中信建投的协调下参与辅导工作，促使公司建立规范的法人治

理结构和完善的运作机制，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中信建投可根据需要另行聘请执

业会计师、律师等参与辅导。 

三、发行人接受辅导的人员 

恒勃股份接受辅导的人员包括： 

（一）恒勃股份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

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二）主要财务会计人员及董事会办公室相关人员； 

（三）持有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或其法定代表人）； 

（四）浙江证监局及双方认为有必要参加辅导的其他人员。 

四、辅导内容 

（一）督促恒勃股份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或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规范运作和发行上市相关法律、法规

培训，使其理解发行上市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理解作为公众公司规范运作、

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将新《证券法》关于欺诈发行、内幕

交易、短线交易、违规减持及其法律责任等重要相关内容向恒勃股份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辅导对象传达，督促其对证券市场常

怀敬畏之心，守牢法律底线；就落实发行注册制、强化信息披露、强调投资者保

护等《证券法》内容的重要变化，对恒勃股份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专题辅导、培训，提高其认真履行相关义务的自觉性和主

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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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督促恒勃股份按照有关规定基本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公司治

理基础，实现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的规范运行；增强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或其法定代表人）

的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 

（三）核查恒勃股份在公司设立、变更、股权设置和转让、资本验证等方面

是否合法、有效，产权关系是否明晰，股权结构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四）督促恒勃股份实现独立运营，做到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独

立完整，主营业务突出，形成核心竞争力。 

（五）核查恒勃股份是否按规定妥善处置了商标、专利、土地、房屋等资产

的法律权属问题。 

（六）督促规范恒勃股份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它关联方的关系。 

（七）督促恒勃股份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内部决策和控制制度，形成有效的财

务、投资以及内部约束和激励机制。 

（八）督促恒勃股份依照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建立健全公司财务会计管理体

系。 

（九）督促恒勃股份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计划，并制定可行

的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投资项目的规划。 

（十）对在尽职调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深入了解，并督促公司及时采取积极

有效的整改措施。 

（十一）针对恒勃股份是否达到发行上市条件进行综合评估。 

（十二）协助恒勃股份开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前期准备工作。 

五、辅导方式 

（一）辅导方式 

1、组织自学； 

2、集中授课与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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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题诊断与专业咨询； 

4、中介机构协调会； 

5、经验交流会； 

6、案例分析； 

7、双方认可的其他辅导方式。 

（二）沟通方式 

1、在辅导期间，中信建投辅导人员定期前往恒勃股份，跟踪了解公司的规

范运作情况； 

2、中信建投辅导人员列席恒勃股份股东大会、董事会议及其他重要会议； 

3、中信建投辅导人员参加辅导培训，与恒勃股份有关人员进行讲座和座谈；  

4、中信建投辅导人员采用电话、传真、E-MAIL、邮寄以及专人送递等多种

形式与恒勃股份有关人员进行信息沟通； 

5、恒勃股份成立工作小组，负责提供中信建投所需原始文件资料。 

六、分阶段的辅导计划和实施方案 

本次辅导分为三个阶段： 

（一）调查摸底阶段 

对公司所处行业进行信息搜集和行业研究，掌握公司所处行业的基本特点、

技术水平、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根据公司工商调档资料及以前年度财务数

据及相关资料，初步了解公司基本情况及经营情况。 

（二）全面核查阶段 

根据《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及《关于保荐项目尽职调查情况问核程序

的审核指引》的要求，制定全面的尽职调查计划，协调律师和会计师，对公司基

本情况、改制过程、历史沿革、发起人及股东出资情况、公司经营模式、同业竞

争及关联交易、高管基本情况、公司规范运作情况、财务会计、税收、环保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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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全面核查。 

（三）重点核查阶段 

总结上述两个阶段的尽职调查工作，结合《关于保荐项目尽职调查情况问核

程序的审核指引》的要求，分析宏观经济变化情况及公司最新财务指标，并根据

实际情况，对尽职工作中主要风险点进行重点核查和复查，完成尽职调查工作报

告初稿，形成保荐工作报告结论。 

在完成上述辅导工作之后，中信建投将向浙江监管局报送《辅导工作总结报

告》，申请对恒勃股份辅导情况进行调查、评估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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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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